闽劳社办[2009]127号
关于启用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成绩
合格凭证的通知
各设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由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进行改版印刷需要时间，目前全国空白职业资格证书缺口较大，且短期内难以缓解。在证书暂缺期间，为了满足考生就业、晋级、入户、申请出国复试、申领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补贴等方面的需要，各级劳动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机构对已参加鉴定成绩合格的考生，可按全省统一的规定格式（到省指导中心网站WWW.FJOSTA.ORG.CN下载）核发“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成绩合格凭证”（以下简称“凭证”）。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凭证制作、验印及发放要求

  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可从考务软件中导出电子表格数据，使用电子邮件合并功能严格按照统一“凭证”格式（附后）进行制作（可从省指导中心网站下载邮件母版和导出的电子表格排列形式），确保“凭证”信息与职业资格证书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发证日期为《职业技能鉴定合格人员
名册》签发时间，加盖同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职业技能鉴定专用章（相片角压盖中心钢章，落款盖红章），并负责发放。
二、凭证效用

“凭证” 作为考生参加鉴定成绩合格，具有相应技能等级水平的证明，自核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凭证”有效期内，持证人可在办理就业、晋级、入户、申请出国复试、申领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补贴等事宜时使用“凭证”，相关单位应予认可。
  国家制印下发空白职业资格证书后，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应立即停止发放“凭证”，并打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发放到鉴定站，由鉴定站负责发放给考生，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有义务接受凭证真伪的查询。

三、其它要求

（一）各设区市必须于每月上旬，将上一个月份发放的证书数据上报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由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将证书信息数据上传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供社会公开查询。

（二）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切实做好考生的解释工作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保证“凭证”

的有效使用和平稳过渡。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请向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反映。技术支持电话：0591-87527925，联系人：张敬福。其他咨询电话：0591-87515514，联系人：马光凯。
                           二00九年六月十日
主题词：劳动保障 技能鉴定 合格凭证 通知
抄送：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09年6月10日印发

附件

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成绩合格凭证

                             NO：
	                 

                                  职业                    

                                  等级                    
                                  理论知识考核成绩        
                                  操作技能考核成绩        

评定成绩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文化程度                
发证日期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印）
证书编号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备注： 1. 本凭证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内容一致，作为考生参加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成绩合格，具有相应技能等级水平的证明。持证人可在办理就业、晋级、入户、申报出国复试、申领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补贴等事宜时使用凭证，相关单位应予认可；

2. 本凭证各项内容涂改无效；

3. 本凭证自核发之日起1年内有效。逾期，考生应及时到报考的鉴定站领取职业资格证书；
4. 持证人应妥善保管本凭证，在有效期内丢失按照补办职业资格证书程序办理。

关于启用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成绩

合格凭证的情况说明

省厅领导、厅职业培训处：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部里缺少证书，我省一部分已参加鉴定合格的考生无法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今年以来，由于部里对证书进行改版印刷，国家财政部还要对印制证书进行调研，估计两个月内证书缺少问题无法解决。到今年七八月份，全省证书缺口将达到15万本以上。

就业工作是目前国家的头等大事。5-6月份大量的各类院校学生即将毕业，他们希望通过凭借职业资格证书提高求职成功率，因此参加鉴定人数将进入今年的高峰期，但因为我们无法及时提供证书，不能在社会承诺的时限内办结，我们已接到大量咨询和投诉。而全省大量的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合格后，由于无法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无法领取鉴定补贴，无法及时落实免费鉴定政策。

为了缓解压力，避免由于证书缺少导致就业问题，我们拟参照广东省做法，暂时启用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成绩合格凭证，由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待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下发后，再给予发放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妥否，请示

            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二00九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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